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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关于批准发布《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

及洪水标准)) SL252-2000 的通知

水国科 [2000J 283 号

各有关单位 z

根据部水利水电技术标准制定、修订计划，自水利水电规划

设计总院主持，以水利部长江水和j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

院为主编单位修订的《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经审

查批准为水利行业标准，并予以发布.标准的名称和编号为 z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SL252-2000. 

本标准实施后取代 SDJl2一78 <<水利水电枢纽工程等级划分

及设计标准〈山区、丘陵区部分) (试行川、 SDJl2-78 (B) <<水

和j 水电枢纽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标准〈山区、丘陵区部分) (试

行〉补充规定》和 SDJ217-87 <<水利水电枢纽工程等级划分及设

计标准〈平原、摸海部分) (试行H.

本标准自 2000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在实施过程中，请各单位

注意总结经验，如有问题请函告主持部门，并由其负责解释.

标准文本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二000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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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水利部 1997 年下达的技术标准制定(修改)计划，由长

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对 SDJ1 2一78 <<水利水电枢纽工程等级划

分及设计标准(山区、丘陵区部分))) (试行〉和 SDJ217-87 <<水

利水电枢纽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标准(平原、滨海部分)>> (试

行〉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标准将上述两标准的内容合并，并作必

要的补充、修改，定名为《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儿

本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z

1.划分水利水电工程等别的规定;

2. 确定水利水电工程水工建筑物级别的规定 z

3. 对不同地区、不同水利水电工程水工建筑物，确定洪水标

准和安全超高的规定。

对 SDJ1 2一78 和 SDJ217-87 内容的补充、修改主要包括以

下方面 z

1. 增加水闸工程和泵站工程等别的规定 F

2. 增加堤防工程级别、洪水标准和安全加高的规定 z

3. 增加灌溉、治涝、供水等工程建筑物洪水标准的规定 E

4. 对原临时性水工建筑物摄别和洪水标准的规定作了修改 5

5. 对水利水电工程分等指标和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作了局

部调整 F

6. 原标准中的抗滑稳定安全系数的规定，改在各专门规范规定。

本标准解释单位: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位计且院

本标准编制单位:长江水和j委员会长汪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睡样陈鉴王忠法魏山忠
陈肃利钟琦汪洪黄建和

魏新柱蒋季皑黄启知陈传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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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保证水利水电工程及其下游(或保护区)人民生命财产

的安全和工程效益的正常发挥，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

定本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的防洪、灌概、发电、供水和治费等水

利水电工程。

对已建水利水电工程进行加固或改建、扩建，执行本标准有

困难时，经充分论证并报主管部门批准，可适当调整。

1.0.3 确定水利水电工程的等别、建筑物的级别和洪水标准时，

应合理处理局部与整体、近期与远景、上游与下游、左岸与右岸

等方面的关系。

1. O. 4 规模巨大、涉及面广、地位特别重要的水利水电工程，其

等别、建筑物的级别、洪水标准和安全超高等，必要时可专门论

证，经主管部门批准确定。

1. O. 5 水利水电工程中其他专业的建筑物的级别和洪水标准，除

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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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等别及建筑物级别

2.1 工程等别

2.1.1 水利水电工程的等别，应根据其工程规模、效益及在国民

经济中的重要性，按表 2.1.1 确定。

表 2.1.1 水利水电工程分等指标

工 水库总
防 洪 治涝

程 工程
库容 保护城镇及 保护 治涝

等 规模 工矿企业的 农田 面积
别 (I08mη 

重要性 (!O' 窗〉 (1 0' 商〉

I 大(1)型 注10 特别重要 关500 二:'200

E 大(2)型 10-1.0 重要 500-100 200-60 

E 中型 }'"0-0.10 中等 100-30 60-15 

N 小(1)型 0.10-0.01 一般 30-5 15-3 

v I，J、 (2)型 0.01-0.001 <5 <3 

注 1. 水库总库容指水库最高水位以下的静库容，

2. 治涝丽秧和灌溉面飘均指设计面飘.

灌溉

灌溉

面积

(1 0' 窗〉

二:'150

150-50 

50-5 

5-0.5 

<0.5 

供水 发电|

供水 装机|
对象 容量
重要性 (104kW) 

特别重要 注120 I 

重要 120-30 

中等 30-5 

一般 5-1 

<1 

2.1.2 对综合利用的水利水电工程，当按各综合利用项目的分等

指标确定的等别不同时，其工程等别应按其中最高等别确定。

2.1..3 拦洒水闸工程的等别，应根据其过闸流量，按表 2. 1. 3 确定。

亵 2.1.3 拦河水闸工程分等指标

工程等别 工程规模
过闸流量

(m3/s) 

I 大(1)型 ;;;'5000 

E 大 (2) 型 5000-1000 

E 中型 1000-100 

N 小(1)型 100-20 

v 小 (2) 型 <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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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灌概、排水泵站的等别，应根据其装机流量与装机功率，

按表 2.}' 4 确定。工业、城镇供水泵站的等别，应根据其供水对

象的重要性，按表 2. }. 1 确定。

表 2.1.4 灌溉、排水泵站分等指标

分等指标
工程等别 工程规模

装机流量 (m3/s】 装机功率(I04kW)

大(1)型 二注200 二呈3

E 大 (2) 型 200-50 3-1 

E 中型 50-10 1-0.1 

N 小(l)型 10-2 0.1-0.01 

V 小(2)型 <2 <0.01 
二

注 1. 装机流量、装机功率系指包括备用机组在内的单站指标 s

2. 当泵站按分等指标分属两个不同等别时，其等别接其中高的等别确定$

3. 由多级或多座泵站联合组成的泵站系统工程的等剔，可按其系统的指标确定.

2.2 水工建筑物级别

2.2.1 水利水电工程的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级别，应根据其所在

工程的等别和建筑物的重要性，按表 2.2.1 确定。

2.2.2 失事后损失巨大或影响十分严重的水利水电工程的 2-5

级主要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经过论证并报主管部门批准，可提高

一级 s失事后造成损失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的 1-4 级主要永久性

水工建筑物，经过论证并报主管部门批准，可降低一级。

2.2.3 水库大坝按 2.2.1 规

定为 2 级、 3 级的永久性水工

建筑物，如坝高超过表 2.2.3

指标，其级别可提高一级，但

洪水标准可不提高。

2.2.4 当永久性水工建筑物

基础的工程地质条件复杂或采

用新型结构时，对 2-5 级建筑

表 2.2.1 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工程等别 主要建筑物 次要建筑物

1 3 

E 2 3 

E 3 4 

N 4 5 

v 5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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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水库大坝提级指标 物可提高一级设计，但洪水标

准不予提高。
级别 坝型

坝高

(m) 

土石坝 90 
z 

棍凝土坝、浆砌石坝 130 

土石坝 70 
3 

混凝土坝、浆砌石坝 100 

注 级别指按表 2.2.1 确定的级别.

2.2.5 堤防工程的级别，应按

GB50286-98 <<堤防工程设计

规范》确定。穿堤水工建筑物

的级别，按所在堤防工程的级

别和与建筑物规模相应的级别

高者确定。

2.2.6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期使用的临时性挡水和泄水建筑物的

级别应根据保护对象的重要性、失事后果、使用年限和临时性

建筑物规模，按表 2.2.6 确定。

表 2.2.6 临时性水王建筑物级别

临时性水工
级

使用年限 建筑物规模
保妒对象 失事后果

〈年〉 高度 库容别
(m) (10Bm3) 

有特殊要 淹没重要城镇、工矿企业、

3 
求的 1 级永 交通干线或推迟总工期及第

>3 >50 >1. 0 
久性水工建 一台〈批〉机组发电，造成重
筑物 大灾害和损失

1 、 z 级永久
淹没一般城镇、工矿企业、

4 性水工建
或影响工程总工期及第一台

3-1.5 50-15 1. 0-0.1 
〈批〉机组发电而造成较大经

筑物
济损失

3 、 4 级永久 淹没基坑、但对总工期及

5 性水工建 第一台〈批)机组发电影响不 <1.5 <15 <0.1 
筑物 大，经济损失较小

2.2.7 当临时性水工建筑物根据表 2.2.6 指标分属不同级别时，

其级别应按其中最高级别确定。但对 3 级临时性水工建筑物，符

合该级别规定的指标不得少于两项。

2.2.8 利用临时性水工建筑物挡水发电、通航时，经过技术经济

论证， 3 级以下临时性水工建筑物的级别可提高一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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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洪水标准

3.1 -艇规定

3.1.1 水利水电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洪水标准，应按山区、

丘陵区和平原、读海区分别确定.

3.1.2 当山区、丘陵区的水利水电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挡水

高度低于 15m. 且上下游最大水头差小于 10m 时，其洪水标准宜

按平原、滨海区标准确定 F 当平原区、槟海区的水利水电工程永

久性水工建筑物的挡水高度高于 15m，且上下游最大水头差大于

10m 时，其洪水标准宜按山区、丘陵区标准确定。

3.1.3 江调采取梯级开发方式，在确定各梯级水利水电工程的永

久性水工建筑物的设计洪水与校核洪水标准时，还应结合江问治

理和开发利用规划，统筹研究，相互协调.

3.2 山区、丘陵区水利水电工程的永久性水工建筑物

3.2.1 山区、丘陵区水利水电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洪水标

准，应按表 3.2.1 确定。

3.2.2 对土石坝，如失事下游将造成特别重大灾害时， 1 级建筑

表 3.2.1 山区、丘陵区水利水电工程永久性水工

建筑物洪水标准[嚣现期(年)J

水工建筑物级别
项 目

1 2 3 4 5 

设计 1000-500 500-100 100-50 50-30 30-20 

可能最大洪水

校
土石坝 (PMF) 或 5000-2000 2000-1000 1000-300 300-200 

10000-5000 
核

混1(土坝、

浆翻石坝
5000-2000 2000-1000 1000-500 500-200 200-1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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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校核洪水标准，应取可能最大洪水 CPMF) 或重现期 10000 年

标准 2~4 级建筑物的校核洪水标准，可提高一级。

3.2.3 对混凝土坝、浆砌石坝，如洪水漫顶将造成极严重的损失

时， 1 级建筑物的校核洪水标准，经过专门论证并报主管部门批

准，可取可能最大洪水 CPMF) 或重现期 10000 年标准。

3.2.4 山区、丘陵区水利水电工程的永久性泄水建筑物消能防冲

设计的洪水标准，可低于世水建筑物的洪水标准，根据世水建筑

物的级别按表 3.2.4 确定，井应考虑在低于消能防冲设计洪水标

准时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对超过消能设计标准的洪水，容许消

能防冲建筑物出现局部破坏，但必须不危及挡水建筑物及其他主

要建筑物的安全，且易于修复，不致长期影响王程运行。

表 3.2.4 山区、丘陵区水利水电工程消能防冲建筑物洪水标准

永久性泄水建筑物级别

洪水重现期〈年〉

3.2.5 水电站厂房的洪水标准，应根据其级别，按表 3.2.5 的规

定确定。河床式水电站厂房，挡水部分的洪水标准，应与工程的

主要挡水建筑物的洪水标准相一致。水电站厂房的副厂房、主变

压器场、开关站、进厂交通等的洪水标准，可按表 3.2.5 确定。

3.2.6 抽水蓄能电站的上、下调节池，若容积较小，失事后对下

表 3.2.5 水电站广房洪水

标准[重现期(年)J

水电站广房级别 设计 校核

1 200 1000 

2 200-100 500 

3 100-50 200 

4 50-30 100 

5 30-20 50 
'----

6 

游的危害不大，且修复较容易，

其水工建筑物的洪水标准，可

根据其级别，按表 3.2.5 的规

定确定。

3.2.7 坝体施工期临时度讯

洪水标准，应根据坝型及坝前

拦洪库容，按表 3.2.7 确定。根

据其失事后对下游的影响，标

准可适当提高或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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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 3.2.7 坝体施工期临时度汛洪水标准[重现期(牢门

拦洪库容(l08m3)

坝 型
>1.0 1.0-0.1 <0.1 

土石坝 >100 100-50 50-20 

混凝土坝、浆砌石坝 >50 50-20 20-10 

3.2.8 导流泄水建筑物封堵后，如永久泄洪建筑物尚未具备设计

泄洪能力，坝体度汛洪水标准应通过分析坝体施工和运行要求，按

表 3.2.8 规定确定。

表 3.2.8 导流泄水建筑物封堵后坝体度汛洪水标准[重现期〈年门

大坝级别
坝 型

1 2 3 

设计 200-100 100-50 50-20 
混凝土坝、浆砌石坝

校核 500-200 200-100 100-50 

设计 500-200 200-100 100-50 
土石坝

校核 1000-500 500-200 200-100 

3.3 平原、滨海区水利水电工程的永久性水工建筑物

3.3.1 平原区水利水电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应按表

3.3.1 确定。

3.3.2 潮沙河口段和读海区水利水电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

表 3.3.1 平原区水利水电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重现期(牢门

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项 目

1 z 3 4 5 

设计 300-100 100-50 50-20 20-10 
水库工程

校核 2000-1000 1000-300 300-100 100-50 50-20 

设计 100-50 50-30 30-20 20-10 10 
拦满水闸

校核 300-200 200-100 100-50 50-30 30-2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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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水标准，应根据其级别，按表 3.3.2 确定。对 1 级、 2 级建筑物，

若确定的设计潮水位低于当地历史最高潮水位时，应采用当地历

史最高潮水位校核。

表 3.3.2 溜 ì9河口段和滨海区水利水电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湖水标准

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设计潮水位重现期(年〉

3.3.3 平原区水电站厂房的洪水标准，应根据其级别，按表

3.3.1 确定。

3.3.4 平原、滨海区水利水电工程的永久性泄水建筑物消能防冲

洪水标准，应根据泄水建筑物的级别，分别按表 3.3.1 和表 3.3.2

确定。

3.4 其他水利工程的永久性水工建筑物

3.4.1 灌溉和治捞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应根据其级

别，按表 3.4.1 确定。

表 3.4.1 灌溉和治涝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

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洪水重现期(年〉

注 灌溉和治涝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校核洪水标准，可视具体情况和需要研究

确定。

3.4.2 供水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应根据其级别按表

3.4.2 确定。

表 3.4.2 供水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重现期(竿〉】

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运用情况

1 2 3 4 

设计 100-50 50-30 30-20. 20-10 

校核 300-200 200-100 100-50 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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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泵站建筑物的洪水标准，应根据其级别，按表 3.4.3 确定.

表 3.4.3 泵站建筑物洪水标准[量现期〈竿)J

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运用情况

l 2 3 4 5 

设计 100 50 30 20 10 

校核 300 200 100 50 20 

3.4.4- 堤防工程的洪水标准，应根据江洒防洪规划和保护对象的

重要性分析确定.

对没有整体防洪规划商流的堤防，或不影响整体防洪规划的

相对独立的局部堤防，其洪水标准，根据保护对象的重要性，按

GB50286-98 确定。

穿堤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洪水标准，应不低于堤防工程洪水

标准.

3.5 临时性水工建筑物

3.5.1 临时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应根据建筑物的结构类型和

级别，在表 3.5.1 规定的幅度内，结合风险度综合分析，合理选

用。对失事后果严重的，应考虑遇超标准洪水的应急措施.

表 3.5.1 临时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重现期〈华)]

临时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临时性建筑物类型

3 4 5 

土石结构 50-20 20-10 10-5 

混凝土、浆砌石结构 20-10 10-5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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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物超高

4.0.1 水利水电工程永久性挡水建筑物顶部高程，应按工程设计

情况和校核情况时的静水位加相应的披浪爬高、风噩增高和安全

加高确定。其安全加高应不小于表 4.0.1 中的规定。

表 4.0.1 永久性挡水建筑物安全加高 (m)

永久性挡水建筑物级别
建筑物类型及运用情况

1 2 3 4、 5

设 计 1.5 1.0 0.7 0.5 

土石坝 山区、丘III区 0.7 0.5 。.4 0.3 
校核

平原、滨海区 1.0 。.7 0.5 0.3 

混凝土闸坝、 设计 0.7 0.5 0.4 0.3 

浆砌石闸坝 校核 0.5 。.4 0.3 0.2 

4.0.2 当水利水电工程永久性挡水建筑物顶部设有稳定、坚固和

不透水的且与建筑物的防惨体紧密结合的防浪墙时，防浪墙顶部

高程可按 4.0.1 条确定，但挡水建筑物顶部高程应不低于水库正

常蓄水位。

4.0.3 土石坝的土质防渗体顶部在设计静水位以上的超高，应在

表 4. O. 3 规定的范围内选取，防渗体顶部高程并应不低于校核情

况下的静水位。

4.0.4 严寒地区土石坝土质防掺体顶部的保护层厚度应不小于

表 4. O. 3 设计情况下土石坝土质 该地区的冻结深度.

防海体顶部超高 (m)

防掺体结构形式

斜编

心墙

10 

超高 (m)

0.8-0.6 

0.6-0.3 

4.0.S 确定地震区土石坝顶

部超高时，应另计人地震坝顶

沉陷和地震涌浪高度.地震洒

浪高度，可根据坝前水深和设

计烈度的大小，采用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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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 当库区有可能发生大体积拥岸或滑坡引起涌浪时，其安全

加高应进行专门研究.

4.0.6 堤防工程的顶部高程，应按设计洪水位或设计高潮位加堤

顶超高确定.堤顶超高包括设计波浪爬商、设计风窒增水高度和

安全加高三部分。安全加高值应不小于表 4. O. 6 的规定。

经统一规划的堤防体系，其堤顶超高，应按制定的统一标准

确定.

表 4.0.6 堤防工程llIl部安全加寓 (m)

堤防级别
防浪条件

1 2 3 4 5 

不允许越浪 1.0 0.8 0.7 0.6 0.5 

允许越浪 0.5 0.4 0.4 0.3 0.3 

4.0.7 不过水的临时性挡水建筑物的顶部高程，应按设计洪水位

加披浪高度，再加安全加高确定.安全加高值按表 4. o. 7 确定.
过水的临时性挡水建筑物顶部高程，应按设计洪水位加波浪

高度确定，不另加安全加高。

褒4. 0.7 临时性揭水建筑物安全加商 (m)

建筑物级别
临时性挡水建筑物类型

3 4 、 5

土石结构 O. 7 0.5 

..棍凝土、蒙翻石结构 0.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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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用词说明

为便于执行本标准，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z

一一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z

正面词采用"必须飞反面词采用"严禁"。

-一-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 z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一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g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气表示有选择，在一

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飞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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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既关系到工程自身的

安全，又关系到其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工矿企业和设施的安全，还

对工程效益的正常发挥、工程造价和建设速度有直接影响.它的

确定是设计中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体现国家经济政策和技

术政策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必须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制定，并在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和建设中贯彻。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新建的防洪、灌

班、发电、供水和治捞等水利水电工程。

对已建工程的加固、政建、扩建，一般应按本标准执行.如在执行

中确有困难时，经充分论证并报主管部门批准，可适当调整.

1. O. 3 单个水利水电工程是流域整治和开发的一部分，而且与其

他水利水电工程联系密切.一群工程共同完成某一开发任务时，每

个工程所处的地位也不相同.在工程等别、建筑物级别划分和确

定洪水标准时，必须处理好局部与整体、近期与远景、上游与下

梅、左岸与右岸等方面的关系.

1.0.4 工程实践表明，规模巨大、静及面广的水利水电工程，一

般都静及到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且一般建在大江大何上，其安全

性对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和国民经济威胁远较一般工程为大。当这

样的工程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特别重要地位时，其安全性又对国民

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对这种特殊工程只宜定性规定，其等别、建

筑物级别划分和洪水标准可通过专门论证，并报上级主管部门批

准确定.实际上，本条是为一些特别重要和规模巨大的水利水电

工程提高标准留有余地。

1.0.5 水利水电工程中常包含通航、过木〈竹〉、桥梁、公路、港

口和渔业等建筑物。这类建筑物的级别划分和洪水标准的确定，还

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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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等别及建筑物级别

水利水电工程按其规模、效益及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分等。

水利水电工程中的永久建筑物一般根据工程等别及其在工程中的

重要性分级;临时建筑物根据被保护建筑物的级别、本身的规模、

使用年限及重要性分级。这种先分等再根据工程等别分级的做法

已在我国沿用了几十年，证明在工程实践中是切实可行的。本标

准仍采用先分等后分级。水利水电工程的等别关系到国计民生，应

严格按照本标准确定，一旦确定后，不得轻易改变。水利水电工

程水工建筑物的级别，则可根据具体情况，经论证后作适当调整。

2.1 工程等别

2.1.1 水利水电工程等别，根据水库规模、防洪对象的重要性、

治涝规模、供水对象的重要性、水电站的装机容量等，分为 I 、 E 、

E 、 N 、 V 五等。

在 1949-1959 年期间，我国基本按照前苏联规范划分工程等

别，以电站装机容量、灌溉与排水面积和河道通航标准等作为分

等指标，未考虑库容指标。直至 1959 年，我国制定了《水利水电

工程设计基本技术规范>>，其中的分等指标项目仍与前苏联规范基

本相同，只是将电站装机容量指标适当提高。在 1961 年南方防汛

会议上提出的《水库防洪安全标准>> (草案)，第一次将水库库容

作为水库工程分等指标。我国 1964 年制定的《水利水电工程等级

划分及设计标准>><草案) ，列入了库容、防洪御潮、灌概排水、装

机容量等指标项目。 1978 年颁布的 SD]l2一78 <<水利水电工程等

级划分及设计标准>> (山区、丘陵区部分) (试行)， 1987 年颁布的

SDJ217-87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标准>><平原、滨海部

分) (试行)， 1994 年颁布的 GB50201-94 <<防洪标准>>，这些标准

中的工程分等项目仍与 1964 年标准基本相同。考虑历史沿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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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遵循行业标准服从国家标准的原则，根据 GB50201-94 表

6.1.1 ，本标准列入库容、防洪、治涝、灌溉、供水和装机容量等

六项工程分等指标.

〈一〉库容分等指标

我国 1961 年在《水库防洪安全标准》中首次提出的水利水电

工程分等库容指标，直至 GB50201-94 颁行，始终没有作过改变。

本标准在修订时，考虑到国家对工程统计上的一致性和不对现行

管理体系产生大的影响，仍沿用以往的规定。但本标准对库容的

含义作了新的定义，由校核洪水位以下的静库容改为最高水位以

下的静库容〈因为有些以防洪为主的水库，其最高水位可能不是

校核洪水位λ

我国 1954-1980 年间失事的大坝，绝大多数与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特殊情况下的施工质量差有关。其中小型水库大坝的施

工质量最没有保证，占了失事工程的 95.9% 。

通过分析失事大坝的设计资料表明，造成大坝失事的另一主

要原因是洪水计算值偏小〈不是洪水标准太低)，以致据以确定的

防洪库容偏小。这与我国 50-60 年代水文资料短缺和计算经验不

足有关。如我国失事的唯一一座大型水库一一河南板桥水库(1953

年建成)。该水库按重现期 100 年设计， 1000 年校核，当时计算的

洪峰流量分别为 3300m3/s 和 4236m3 /s 。遭遇 "75.8"洪水跨坝后，

对该次洪水实测人库洪峰流量 13000m3/s 进行了复核，其重现期

仅相当于 600 年，远未达到水库校核洪水标准 1000 年。

随着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实践的增加、水文资料的积累和计算

理论与方法的改进，洪水分析计算成果的可靠度比过去要高得多。

在工程建设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后，条件成熟时，逐步提高大型

水库工程分等的库容指标是有可能的。

(二〉防洪分等指标

防洪分等主要考虑受工程失事影响的下游城镇及工矿企业的

重要性和农田面积两项指标。

我国在 1959 年提出的《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基本技术规范》中，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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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将防洪单列为一项工程分等指标。

各时期标准对保护农田的防洪指标的规定见表 2.1.1-1.

表 2.1.1-1 各时期标准保护农田面积防洪指标(万亩〉

工程等别 1959 年规范 1964 年标准 SD112-78 SDJ217-87 GB50201-94 

I >1000 >500 >500 >500 注500

E 1000-200 500-100 500-100 500-100 500-100 

E 200-20 100-20 100-30 100-30 100-30 

N 20-2 20-5 <30 30-5 30-5 

V <2 <5 <5 运5
」

从表 2.1.1-1 可以看出，自 1964 年以来，保护农田的防洪指标

基本没有变化过。本标准按照 GB50201-94 表 6. 1. 1 的规定取值。

GB50201-94 表 2. O. 1 和表 4.0.1 分别规定了反映城市和工

矿企业重要性的规模指标，并根据其重要性划分工程等别。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市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1996 年《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即已把特大城市的非农业人口指标下限由 150

万人降低为 100 万人。本标准采纳这一调整。

工矿企业的规模一般可用货币指标来反映。本标准的货币指

标根据国家按 1998 年统计数据制定的新标准确定。

城市及工矿企业的重要性可参考表 2. 1. 1-2 确定。

褒 2.1. 1-2 城镇及工矿企业分类表

城 镇 工矿企业

重要性 规 模 非农业人口(10' 人〉 规 模 货币指标〈亿元〉

特别室要 超大、特大城市 二;.100 特大型 二;'50

重要 大城市 100-50 大型 50-5 

中等 中等城市 50-20 中型 5-0.5 

一般 小城市 <20 小型 <0.5 

注 工矿企业货币指标为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两者均必须满足要求.

18 

www.weboos.com



〈三〉治捞、灌概分等指标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使用前苏联规范，将灌概与排水(即治

涝〉合在一起，列出工程分等指标，且指标较高. 1959 年和 1964

年颁发的规范和标准，仍沿用 50 年代的方式。 SDJl 2一78 只列了

灌溉分等指标， SDJ217-87 分列了灌溉和排涝分等指标，

GB50201-94 将治捞和灌概分等指标单列。表 2.1.1-3 列出了各

标准的指标值。

根据有关部门典型调查分析，治涝工程年平均效益一般比防

洪工程高 60%左右，治涝面积越大，这种效益差别越大。故对同

一等别工程，治涝工程分等指标规定低于防洪工程分等指标。由

于灌概工程年均效益大，一旦遭到破坏损失较大，故其等别指标

规定又较治涝工程有所降低。

亵 2.1.1-3 备期标准灌溉与治涝商积指标〈万亩〉

工程等到
标 准 指标项

E E N v 

前苏联标准 灌溉与排水 375 375-75 75-30 30-7.5 <7.5 

1959 年标准 灌溉或排水 >500 500-100 100-10 10-1 <1 

灌溉 水稻田 >100 100-25 25-5 5-1 <1 
1964 年标准

或排水 旱地 >200 200-50 50-10 10-2 <2 

SDJ12-78 灌 溉 >150 150-50 50-5 5-0.5 <0.5 

灌 概 >150 150-50 50-5 5-0.5 <0.5 I 
SDJ217-87 

<3 I 排 涝 >200 200-60 60-15 15-3 

灌 溉 注150 150-50 50-5 5-0.5 ζ0.5 I 
GB50201-94 

治 溃 注200 200-60 60-15 15-3 看ζ3

从表 2. 1. 1-3 可以看出，现行标准指标比前苏联标准和 1959

年标准低F 与 1964 年标准相比，灌概指标是取了中值F 与

SDJ217-87 相同。本标准采用 GB50201-94 规定的指标值。

〈四〉供水工程分等指标

供水工程指直接从江河取水的取水工程、区域引水或跨流域

19 

www.weboos.com



调水的总干渠工程等。供水对象主要为城镇、工矿企业，也常包

括一部分农业灌区。供水工程根据供水对象的重要性分成五等。其

分等的城镇及工矿企业重要性指标可参考表 2. 1. 1-2 确定。

(五〉水电站分等指标

我国各时期使用和制定的规范、标准对水电站的分等指标规

定列于表 2. 1. 1-4 。

上表数据表明， 1978 年以来，水电站分等指标有了较大提高，

反映了我国水电站建设技术日益成熟，防范洪水能力增强，可以

提高分等指标，降低工程造价。本标准根据 GB50201-94 表 6.1.1

确定水电站分等指标值。

表 2. 1. 1-4 我国各期规范、标准中水电站分等指标 (10"kW)

工程
前苏联标准 1959 年标准 1964 年标准 S[,]12-18 SDJ211-81 GB50201-94 

等到

关25 主主50 二月5 >75 二主120

E 25-2.5 50-5 25-2.5 75-25 120-30 

E 2.5-0.1 5-0.5 2.5-0.3 25-2.5 25-2.5 30-5 

N 0.1-0.01 0.5-0.05 0.3-0.05 2.5-0.05 2.5-0.05 5-1 

V <0.01 <0.05 <0.05 <0.05 <0.05 ~1 

2.1.2 综合利用的水利水电工程可能同时具有防洪、发电、灌溉、

供水等任务。为工程安全起见，按表 2.1.1 确定其等别时，规定

按各项任务指标对应的等别中的最高者确定整个工程的等别。

2.1.3 拦河水闸除了调节水位、控制流量外，在瓶期还宣世洪水，

泄洪运用应为水闸规模和安全的主要控制条件。因此，拦河水闸

工程应以其过闸流量分等。

江苏、安徽、山东、河北等省一般把过闸流量 1000~100m3/

s 的水闸列为中型， 1000m3 /s 以上的列为大型， 100m3/s 以下的列

为小型。据江苏省 199 座大中型水闸资料统计，它们的级别与按

表 2. 1. 3 分等、按表 2.2.1 定级相比，符合率为 77.8% 。因此，本

标准规定的分等指标基本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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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本条根据 GB/T50265-97 <<泵站设计规范》的 2. O. 2 条、

2. o. 3 条拟定。

2.2 水工建筑物纽别

2.2.1 水利水电工程建筑物的级别反映了对建筑物的不同技术

要求和安全要求。它根据所属工程的等别及其在工程中的作用和

重要性确定。水利水电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指工程运行期间使

用的建筑物。按其在工程中发挥的作用和失事后对整个工程安全

的影响程度的不同，分为主要建筑物和次要建筑物。主要建筑物

指失事后将造成下游灾害或严重影响工程效益的建筑物，如堤坝、

泄洪建筑物、输水建筑物、电站厂房及泵站等;次要建筑物指失

事后不致造成下游灾害或对工程效益影响不大并易于修复的建筑

物，如失事后不影响主要建筑物和设备运行的挡土墙、导流墙及

护岸等。

2.2.2 失事后果十分严重的水利水电工程，其主要永久性水工建

筑物的级别可提高一级。有些水利水电工程兴建于人烟稀少地区，

即使失事，对下游不造成大的灾害，如对自身效益影响也不大时，

其主要永久性水工建筑物可以降低一级。但是，对于这样的提级

和降级，必须经过论证并报主管部门批准。

2.2.3 水利水电工程失事对下游的影响，与失事时的水头有很大

关系。高坝形成的水库水头较高，因此，高坝的结构安全度与低

坝应有所差别。本条采用 SDJ1 2一78 第 8 条对大坝提高级别的

规定。

2.2.4 当地质条件特别复杂时，基础设计参数不易准确确定;采

用新型结构时，由于实践经验少，较难评价结构的可靠性。在这

些情况下，为确保工程安全，可以将主要建筑物级别提高一级，但

洪水标准不予提高，其意义在于只提高结构设计的安全参数。本

条采用 SDJ1 2一78 第 8 条的规定。

2.2.5 本条规定堤防工程级别的确定应遵循 GB50286-98 ((堤

防工程设计规范》的规定。穿堤建筑物与堤防同起挡水作用，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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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失事修复困难，很多穿堤建筑物失事后只好重建，故规定其

级别不低于堤防级别，可以根据穿堤建筑物规模和重要性确定等

于或高于堤防本身的级别。

2.2.6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期所使用的临时性挡水和泄水建筑物

系指导流建筑物。影响临时性水工建筑物级别划分的因素很多，表

2.2.6 归纳为保护对象、失事后果、使用年限和临时性挡水建筑物

规模等四项指标。保护对象、失事后果属于客观条件，在决定导

流方案之前大致就可判断 F 临时建筑物使用年限和规模必须在拟

定导流方案后才能确定。表 2.2.6 中，临时性挡水和泄水建筑物

采用同样的分级指标 F 四项指标均与施工所处阶段相关"保护对

象"中永久性建筑物的特殊要求，系指在施工期不允许过水，或

其他特殊要求"使用年限"系指导流建筑物在每一施工阶段的工

作年限，两个或两个以上施工阶段共用的导流建筑物(如分期导

流一、二期共用的纵向围堪)，使用年限不叠加计算"临时性挡

水建筑物规模"一栏中，高度指挡水围堪最大高度，库容指堪前

为设计水位时所拦蓄的水量。表 2.2.6 同等采用 SDJ338-89 <<水

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表 2.2.1 的规定。

2.2.7 本条规定了表 2.2.6 的使用方法。为工程安全起见，本标

准规定根据四项独立指标分别划分级别，按其中最高级别确定临

时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2.2.8 我国工程实践中，除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等特大型工程外，

尚无水利水电工程的临时建筑物定为 2 级。本条规定某些 3 级以

下临时性水工建筑物可以经过技术经济论证后提高一级。个别特

殊工程还可根据第 1.0.4 条规定，在另行确定其工程等别后，再

确定其临时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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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洪水标准

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洪水标准不仅关系到工程安全，也涉及

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等综合性政策问题。由于水文因素的不

确定性很多，同时也受目前认识能力的限制，水利水电工程建成

后总会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制定标准的原则，对失事后影响较

大的工程，应使其承担的风险小一些，反之则可大一些。不顾经

济代价，片面提高标准和安全性是不合适的。

山区、丘陵区地形条件、洪水特性和工程特点等与平原、滨

海地区不同，永久建筑物与临时建筑物的要求也不同。本标准对

水工建筑物按照山区、丘陵区水利水电工程，平原、滨海区水利

水电工程，其他水利工程和施工期临时性水工建筑物等分类，分

别制定各类水工建筑物的洪水标准。

3. 1 一般规定

3.1.1 从地形条件、洪水特性和工作特点诸方面来看，山区、丘

陵区与平原、槟海区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同，它们的永久性水工建

筑物的洪水标准应分别确定。

3.1.2 本条的规定参照 GB50201-94 表 6.2.1 注的内容.

3.1.3 河流上梯级开发的水利水电工程规模各不相等，建设时间

也不同步。当新建工程上游或下游巴建有〈或规划兴建〉梯级水

库工程，在确定其洪水标准时，还应根据梯级开发规划，考虑上

游水库对本工程的影响，以及本工程对下带工程可能造成的影响，

统筹研究，相互协调。

3.2 山区、丘陵区水利水电工程的永久性水工建筑物

3.2.1 山区、丘陵区柯流较窄，洪水峰高、量大，时段变幅也大 s

其水利水电工程建筑物高度一般也较大。不同坝型抗御洪水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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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不同的，土坝、干砌石坝、堆石坝等没有胶结材料的土石坝，

洪水漫顶极易引起垮坝事故，其校核洪水标准相对应高一些自混

凝土坝、浆砌石坝等有胶结材料的坝在洪水适当漫顶时不会造成

垮坝事故，其校核洪水标准相对应低些。

我国在 1978 年以前采用的校核洪水(或非常运用洪水〉标准

没有区分筑坝材料形式。 1978 年颁布的 SDJl 2一78 ，按不同筑坝

材料分别规定不同的校核洪水(或非常运用洪水)标准。各时期

采用的洪水标准的变更情况见表 3.2.1-1 。

从表 3.2.1-1 中可以看出，我国在 1961 年以前基本上是等同

采用前苏联洪水标准。 1961 年颁布的标准，对 2~5 级建筑物的洪

水标准给出了一个幅度，下限仍维持原来的标准，是提高了洪水

标准。 1964 年颁布的标准基本上又回到了 1961 年以前的规定，仅

3~5 级建筑物的非常运用洪水标准改为 1964 年标准的中间值。

1978 年颁布的 SDJl2-78，正常运用洪水标准又恢复给出幅度，

提高了标准。同时，按筑坝材料形式划分不同的非常运用洪水标

准，土石坝 2~5 级建筑物标准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还规定失事后

将造成较大灾害的大型水库、重要的中型水库及特别重要的小型

水库，当采用土石坝时，应以 PMF 校核) ;棍凝土坝〈含浆砌石坝，

下同) 1 级建筑物标准大幅度降低， 2~3 级建筑物标准未变， 4~ 

5 级建筑物标准作了较大幅度提高。 1990 年颁布的 SDJl 2-78 补

克规定，将各级建筑物的正常运用(设计〉洪水取 SDJl 2一78 的

下限 F 对非常运用(校核〉洪水，规定 1 级土石坝可取可能最大

洪水 (PMF) 或重现期 10000 年洪水，降低了 5 级土石坝洪水标

准，并降低了 4~5 级混凝土坝的洪水标准。 1994 年颁布的

GB50201-94，将设计洪水标准恢复到 SDJl 2一78 的水平〈除 1 级

建筑物的上限降为重现期 1000 年) ;对校核洪水，与 SDJl2-78

补充规定相比，均改为给出幅度， 1 级土石坝的洪水标准基本未

动， 2-5 级土石坝总的趋势是洪水标准有所提高， 1 级?昆凝土坝

洪水标准有所降低，而 2~5 级棍凝土坝洪水标准有了较大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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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考虑到行业标准服从国家标准，按 GB50201-94 的规

定制定洪水标准。表 3.2.1 根据 GB50201-94 表 6.2.1 制定。

表 3.2.1-1 我国备时期采用的洪水标准

建筑物级别

标准 运用情况 1 z 3 4 5 

洪水重现期〈年〉

苏 ruCT 正常 1000 100 50 20 10 

3999-48 非常 10000 1000 200 100 20 

1955 年苏 正常 1000 100 50 20 

建法规 非常 10000 1000 200 100 

1959 年 正常 1000 100 50 20 

标准 非常 10000 1000 200 100 

正常 1000 100-500 50-100 20-50 20 

1961 年 非常 10000 1000-2000 300-1000 100-300 100 
标准 1000-

紧急保坝 2000-1000 
2000 

300-1000 200-300 

正常 1000 100 50 20 10 
1964 年

非常 10000 1000 500 200 100 

正常 2000-500 500-100 100-50 50-30 30-20 

SDJl2-78 
非常

土石坝 10000 2000 1000 500 300 

混凝土坝 5000 1000 500 300 200 

正常 500 100 50 30 20 

SDJ12-78 
土石坝

10000 或
2000 1000 500 200 

补充规定 非常 PMF 

混凝土坝 5000 1000 500 200 100 

设计 1000-500 500-100 100-50 50-30 30-20 

GB50201 
PMF 或

5000- 2000-
校

土石坝 10000- 1000-300 300-200 
-94 2000 1000 

核 5000 

混凝土坝 5000-2000 2000-1000 1000-500 500-200 200-100 

注 表中混凝土坝含浆砌石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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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土石坝失事后跨坝速度很快，对下游相当大范围内会造成

严重灾害，如河南板桥水库跨坝，下游数十公里被夷为平地，人

民生命财产遭受到巨大损失。当土石坝下游有居民区和重要农业

区及工业经济区时. 1 级建筑物校核洪水标准应采用范围值的上

限。由于可能最大洪水 (PMF) 与频率分析法在计算理论和方法

上都不相同，在选择采用频率法的重现期 10000 年洪水还是采用

PMF 时，应根据计算成果的合理性来确定。当用水文气象法求得

的 PMF 较为合理时(不论其所相当的重现期是多少).则采用

PMF; 当用频率分析法求得的重现期 10000 年洪水较为合理时，

则采用重现期 10000 年洪水;当两者可靠程度相同时，为安全起

见，应采用其中较大者。 2~4 级建筑物失事后将对下游造成特别

大的灾害时，建筑物级别应提高一级，以策安全。

3.2.3 混凝土坝、浆砌石坝抗御洪水漫顶的能力比土石坝强，其

本身一般不会因漫顶而破坏。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混凝土中、高

坝因漫顶而失事的报道。但漫顶洪水能量较大，易造成坝基和两

岸冲刷，导致基础失稳而失事。本条规定 1 级混凝土坝、浆砌石

坝提高洪水设计标准应经过专门技术经济论证并报主管部门批

准，其含义是严格控制，但又给特别重要工程提高洪水标准留有

余地。本条根据 GB50201-94 第 6.2.3 条制定。

3.2.4 根据我国多年工程实践经验，山区、丘陵区水利水电工程

泄水建筑物消能防冲的洪水标准，原则上可低于泄水建筑物的洪

水标准。这在美国等国坝工实践中已有先例，取得较好经济效果。

我国近年来兴建的一些工程也是按此原则设计，对节省工程投资

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本条参考 SDJ21一78 <<混凝土重力坝设计规

范>><试行)补充规定、 SD145-85 ((混凝土拱坝设计规范》、

SDJ341-89 ((溢洪道设计规范》的有关条款，制定消能防冲设计

的洪水标准及其要求。

3.2.5 1990 年水利部和能掠部联合颁布的 SDJl 2一78 的补克规

定和 1994 年建设部和国家技术监督局联合颁布的 GB50201-94.

对水电站厂房的洪水标准均作了规定，但有差异〈见表 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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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1 备标准对水电'在厂房洪水标准的规定

设计洪水重现期〈年〉 校核洪水重现期〈年〉
水电站厂房级别

5D112-78 补充规定 GB50201-94 左列两标准

1 100 >200 1000 

2 50 200~100 500 

3 30 100 200 

4 20 50 100 

5 10 30 50 

从表中可以看出，两标准规定的设计洪水标准不同，但校核

洪水标准是一致的。

对于同一级别的水电站厂房的设计洪水标准，GB50201-94 

的规定比 SDJl 2一78 补充规定要高。这个标准提高后，使其与同级

别的水库工程(即大坝)的洪水标准发生了矛盾〈见表 3.2.5-2) 。

表 3.2.5-2 GB50201-94 的水库工程与水电站厂房设计洪水标准对比

设计洪水重现期〈年〕
水工建筑物级别

水库工程 水电站厂房

1 1000~500 >200 

2 500~100 200~100 

3 100~50 100 

4 50-30 50 

5 30-20 30 

从表 3.2.5-2 可以看出，对于 3-5 级建筑物的设计洪水标

准，水电站厂房未给出幅度，且其值为水库工程的上限值，便使

厂房的设计洪水标准可能要高于水库〈大坝)工程，这显然是不

恰当的。

为解决上述矛盾，同时又考虑到行业标准应服从国家标准，本

条规定 3-5 级水电站厂房的洪水标准以 GB50201-94 的规定作

为本标准上限值，再增加一个下限值。下限值的确定考虑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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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兴建的水电站厂房洪水标准偏高，

如上犹江、大伙房装机分别为 6X 104kW 和 3. 2X 104kW，设计洪

水标准均为重现期 1000 年。近年来设计洪水标准有所降低，装机

10X 104kW 及以下的水电站设计洪水多数只采用重现期 50 年，

但这个标准仍高于 SDJl 2一78 补充规定的重现期 30 年到 10 年。

SDJl 2一78 补充规定中， 3~5 级水电站厂房的设计洪水标准

分别为重现期 30 年、 20 年、 10 年，与平原地区水闸、治捞、供

水等工程的设计洪水标准完全一致。水电站厂房的设计洪水标准

应比上述工程的标准高些较为合理，否则每年的防前任务将加重，

人力、财力耗费太太。故本条对 3~5 级水电站厂房的设计洪水标

准，给出比 SDJl 2-78 补充规定适当提高的下限值。

对于河床式电站厂房，其上带挡水部分的洪水标准应与水库

工程中其他挡水建筑物的洪水标准一致。

考虑到水电站除主厂房外，有的副厂房、主变压器场、开关

站、进厂交通等重要工程也存在防洪问题，本条规定这些工程的

洪水标准可按表 3.2.5 分析确定。

3.2.6 本条引用 GB50201-94 第 6.2.6 条的规定。

3.2.7 本条引用 SDJl 2-78 第 18 条规定。

3.2.8 本条引用 SDJ338-89 第 2.2.22 条的规定。

3.3 平原、滨海区水利水电工程的永久性水工建筑物

3.3.1 平原区水利水电工程分为水库工程和拦河水闸两大类型，

分别确定洪水标准。

平原区水库一般位于河流中下游。与山区不同的是，平原区

洪水援涨缓落，河道宽，坡降缓，坝低，泄水条件较好，发生较

大洪水时，一般易于采取非常措施。因此，平原水库的洪水标准

不宜定得过高。对同一级别的水工建筑物，平原区的洪水标准应

比山区低一些。

水闸工程具有挡水和泄(钊)水的双重作用，广泛应用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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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区的防洪、灌概、治涝、发电等水利水电工程。本条着眼于众

多的中型工程，按基本上能防御 1949 年以来已经出现过的较大洪

水规定了有关标准。本条表 3.3.1 基本按照 SD]217-87 表 3.0.1

和表 3. O. 4 制定。

3.3.2 沿海地区的水利工程按受洪潮影响的不同，可分为潮沙河

口段水利工程和滨海区水利工程。

对于潮沙问口段，水位受海洋潮沙和江河洪水的双重影响。由

于各地都已设置为数众多的潮位观测站，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使

在确定潮沙河口段潮水标准时，可以采用分析计算潮水位重现期

的方法。这样，潮水标准就可以与江、坷的洪水标准有机地联系起

来。通过超高的调整，可使江河堤防与沿海海堤的堤顶高程相

一致。

滨海区水利工程的防潮，主要是分析由水暴原因引起海面异

常升高而形成的水暴潮(或水暴增水)及其与天文潮的相互关系，

合理地提出防潮标准。现在全国在沿海一带建立了数百个测潮站，

并积累了一定的资料，能够根据实测或调查到的历史最高暴潮水

位，推求潮水位频率。本标准推荐采用重现期(年)作为潮水标

准，同时考虑历史最高潮位，比较直观，概念明确。对 1 、 2 级建

筑物，规定以当地历史最高潮水位校核。

本条参照 SDJ217-87 第 3. 0.6 条和第 3. 0.7 条制定。

3.3.3 本条规定平原区水电站厂房的洪水标准取与永久性挡水

建筑物洪水标准相同，这是因为平原区洪水一般持续时间较长，厂

房一旦受淹，损失巨大。

3.3.4 平原、演海区水利水电工程地质条件往往较差，消能防冲

工程一旦失事，会危及主要建筑物安全，故规定其消能防冲洪水

标准与主要建筑物洪水标准一致。

3.4 其他水利工程的永久性水工建筑物

3.4.1 灌溉、治捞工程主要指渠道及其交叉建筑物、水闸等。这

类工程遭遇超标准洪水失事后，一般只会造成经济损失，不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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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的人身伤亡，故其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比水库工程永

久性水工建筑物的要低一些。本条表 3.4. 1 根据 GB50201-94 表

6.3.1-1 制定。

3.4.2 供水工程包括向城镇及农村居民点、工矿企业和部分农业

灌区等供水的区域引水或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干渠及其与再流的立

交工程等。位于山区、丘陵区的供水水源蓄水水库工程的洪水标

准，应按相应地区的水利水电工程的标准确定。供水工程洪水标

准按平原水闸洪水标准制定。表 3.4.2 根据 GB50201-94 表

6.3.1-2 制定。

3.4.3 本条按 GB/T50265-97 ((泵站设计规范》第 3. 1. 1 条

制定。

3.4.4 兴建江、向堤防是为了增加问道安全行洪能力，滨海堤防

和沿湖好堤主要是挡拱潮，都是为了保护城镇、工矿企业及农业

区的防洪安全。

堤防工程的洪水标准根据其保护对象的重要性而定。本条规

定独立承担防洪任务堤防工程的洪水标准，根据 GB50201-94 中

有关防护对象的防洪标准确定。对江、洒堤防和分蓄洪区围堤的

洪水标准，由江河流域防洪规划对它们的要求确定，本标准没有

作具体规定。

堤防上的水工建筑物，如闸、洒等，这些建筑物一般为钢筋

握凝土、灌凝士或砖石结构，当堤防需要加高时，它们随之加高

较为困难。本条规定它们的洪水标准应不低于堤防工程洪水标准。

3.5 临时性水工建筑物

3.5.1 本条参考 80]1 2一78 第 17 条编写。对土石结构临时建筑

物， 3 级建筑物洪水标准的上限采用重现期 50 年，与 80]1 2一78

第 17 条相同 4 级建筑物洪水标准上限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采

用重现期 30 年(同 80]12-78) ，一是采用重现期 20 年〈我国惯

用标准λ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导流标准习惯用重现期 5 年、 10 年、

20 年、 50 年等标准。从风险角度考虑，如施工期同为 3 年，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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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期 30 年，风险率约为 0.1 ，即有 90%的保证率 z 采用重现期

20 年，风险率约为 0.15 ，即约有 85%保证率，两者相差仅 5% 。

从我国设计实际出发，并考虑到标准具有一定先进性，规定 4 级

土石结构临时建筑物的洪水标准采用重现期 20 年为上限。对 5 级

土石结构临时性水工建筑物的洪水标准，也根据我国的工程实践，

作了下调。

为了增加安全度，某些特别重要工程，建议考虑遭遇超标准

洪水的应急措施。

SDJl 2一78 和 SDJ217-87 对临时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都

作了规定，后者标准低于前者。根据工程实践，普遍认为 SDJl2-

78 的规定基本合理，而 SD]21-87 的规定明显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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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物起高

4.0.1 根据部分调研资料，自 1978 年颁布 SDJ1 2一78 后，已建、

在建水利水电工程的坝顶安全加高，均遵照该标准执行。由于绝

大多数已建工程尚未经受控制工况的洪水检验，对原标准规定的

安全加高〈下限值〉的合理性难以作出评价，故本标准仍维持原

订数据不变。

4.0.2 土石坝当坝顶设有稳定、坚固、不透水且与防渗体紧密结
合的防浪墙时，若防渗体顶部不低于正常运用时的静水位，不会

影响大坝的防渗安全。如混凝土面板坝常设高防浪墙，降低面板

顶部高程，以节约坝体填方量。从附表可看出:已建或在建各坝

的防浪墙基面高程(亦即混凝土面板顶部高程) ，除个别坝外，都

不低于正常运用时的静水位。本条根据 SDJ12一78 表 8 的注 1

制定。

4.0.3 本条根据 SDJ1 2-78 第 20 条修订，表 4. O. 3 根据

SDJ1 2一78 表 9 制定。

4.0.4 本条根据 SDJ218-84<<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第 4.2.5

条制定。

4.0.5 本条参考 DL5073-1997 <<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有

关条文制定。

4.0.6 本条参照 GB50286-98<<堤防工程设计规范》第 2.2.1 条

和第 6.3.1 条制定。

4. O. 7 本条根据 SDJ338-89<<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第 2.2.25 条和第 2. 2. 26 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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